表一：

宁海县镇乡机构编制统计表

（数字截止日期2008年12月31日）

填报单位（盖章）：                                                  

	实有人数
	其中
	离岗退养数

	
	党委
	政府
	

	
	
	
	


附：内设机构实有数：              个。

编外用工数：             人。

注：离岗退养人员数不统计在实有人数中。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表二：

宁海县县级机关机构编制统计表

（数字截止日期2008年12月31日）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名    称
	编号
	编制数
	在职人数
	科室领导
	备注

	
	
	
	
	职数
	实有
	

	合    计
	1
	
	
	
	
	

	部门领导
	2
	
	
	—
	—
	

	调研员、副局级干部等
	3
	—
	
	—
	—
	

	离退休服务人员数
	
	—
	
	—
	—
	

	内设机构小计
	4
	
	
	
	
	

	1、
	5
	
	
	
	
	

	2、
	6
	
	
	
	
	

	3、
	7
	
	
	
	
	

	4、
	8
	
	
	
	
	

	5、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单位组织代码
	17
	

	工勤人员数
	18
	

	非在职人数
	19
	


其他人数（不统计在职人数中）：离岗退养人员数   人，工勤人员数   人，

编外用工数      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表三：
宁海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统计表汇总

（数字截止时间2008年12月31日）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第二名称
	法人证书号码
	编制数
	实有人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表四：

宁海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统计表
（数字截止时间：2008年12月31日）
填报单位（盖章）：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 
	2、其他名称；

	3、主管部门： 
	4、机构规格：

	5、机构成立文号：
	6、成立时间：

	7、经费形式： 
	8、组织机构代码：

	9、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码：

	二、按经费形式统计

	
	合计
	财政拨款
	经费自理

（自收自支）
	企业化管理

	
	
	全额拨款
	差额拨款
	
	

	编制数
	
	
	
	
	

	实有人数
	
	
	
	
	

	三、按岗位统计

	
	合计
	行政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生产工人
	后勤人员
	其他人员

	编制数
	
	
	
	
	
	

	实有人数
	
	
	
	
	
	

	四、补充资料

	
	批准个数
	实有个数

	内设机构
	
	

	单位领导职数
	
	

	中层领导职数
	
	

	是否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О是           О否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指    标    解    释

1、单位名称：由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正式批准的事业单位全称。

2、其他名称：该单位现在正在使用的其他名称的全称或简称，主要是合署办公和一个机构多块牌子的机构的其他名称。

3、机构规格：指机构编制部门批复中明确的机构级别，如未明确该单位的规格可填"未定级"。

4、经费形式：指该单位事业经费按国家财政预算形式划分的四种形式，全额补助、差额补助、经费自理、企业化管理。

5、主管部门：指该单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领导部门（不包括业务领导关系）。

6、主管部门系统类别：指主管部门的类别，如：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党委、政府、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团体）、经济实体、其他等。

7、编制数：指经规定程序由相应级别的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准核定的该单位各种经费形式事业编制的总数。

8、实有人数：指该单位各种经费形式事业编制的在编实有人数（不含返聘人员和临时工）。实有人数分下列五种情况：（1）行政管理人员：指在本单位领导、组织、协调等管理岗位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如党务、行政、群团等等，也包含具有专业职称）的人员数。（2）专业技术人员：指在本单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包括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实验技术、卫生技术、教学、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位、船舶技术、经济、会计、翻译、图书资料（档案、文博）、新闻（出版）、律师（公证人员）、广播电视播音、工艺美术、体育教练、艺术和海关专业的人员数。（3）生产工人人员：指在本单位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如科研试验工厂、校办工厂、公路、港航养护、环境卫生、园林绿地、市政建设等的工人数。（4）后勤工作人员：指在本单位实际配备的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如传达、驾驶、打字、话务、炊事、收发、修理和电梯等。（5）其他人员：指在本单位从事除去行政管理、专业技术、生产工人和后勤工作外的其他工作的人员，包括单位在编不在岗人员，如外援和出国劳务人员、长期（连续六个月以上）脱产学习人员、长期病休人员和长期派出人员等。
